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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飞集成”或“公司”）于2016

年8月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本次会议审议了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

告、关于2016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关于确认子公司接受关联方

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议案。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中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的要

求，审慎关于本次会议的资料，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以及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

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

监发[2005]120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我们对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和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的了解

和查验，相关说明及独立意见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情况。 

2、截止2016年6月30日，公司除对控股子公司进行担保外，不存在其他对外担

保事项，也不存在以前发生并延续到报告期的其他对外担保事项，对控股子公司担

保的具体情况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情况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

相关公告

披露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日期

（协议签署

日） 

实际担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行

完毕 

是否为关

联方担保

（是或

否） 

安徽成飞集成瑞鹄

汽车模具有限公司 

2013 年 03

月 09 日 
550 

2015 年 03 月

25 日 
550 一般保证 十一个月 是 否 

安徽成飞集成瑞鹄

汽车模具有限公司 

2015 年 04

月 29 日 
110 

2015 年 05 月

12 日 
110 一般保证 三年 否 否 

安徽成飞集成瑞鹄

汽车模具有限公司 

2015 年 04

月 29 日 
550 

2015 年 09 月

16 日 
550 一般保证 一年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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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成飞集成瑞鹄

汽车模具有限公司 

2015 年 04

月 29 日 
550 

2015 年 10 月

27 日 
550 一般保证 一年 否 否 

安徽成飞集成瑞鹄

汽车模具有限公司 

2015 年 04

月 29 日 
550 

2015 年 11 月

17 日 
550 一般保证 一年 否 否 

安徽成飞集成瑞鹄

汽车模具有限公司 

2015 年 04

月 29 日 
550 

2015 年 12 月

16 日 
550 一般保证 一个月 是 否 

安徽成飞集成瑞鹄

汽车模具有限公司 

2015 年 04

月 29 日 
825 

2016 年 01 月

13 日 
825 一般保证 一年 否 否 

安徽成飞集成瑞鹄

汽车模具有限公司 

2015 年 04

月 29 日 
550 

2016 年 02 月

18 日 
550 一般保证 一年 否 否 

 

（2）截止2016年6月30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不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为0万元。  

（3）截止2016年6月30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提供的担保）为3,135万元，占公司2015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1.83%。 

截止2016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净资产50%的情况，且

所有担保均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号及证监

发[2005]120号文规定相违背的情形，被担保方经营状况良好。报告期内，公司担

保均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公司已建立了完善

的对外担保风险控制制度，在相关信息披露中充分揭示了对外担保存在的风险，目

前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 

二、公司2016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独立意见 

公司募集资金2016年半年度的存放与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等的有关规定，不存在违规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

用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司认真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三、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公司原副总经理祝云、李绍明、程雁、汪健辞去了副总经

理职务。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拟聘任黄绍浒、王栋梁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经核查，本

次董事会拟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和必备专业

知识与技能，均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禁止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均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我们同意本次公司副总经理的聘任。 

四、关于子公司接受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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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子公司接受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认为：该等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该事项有利于中航

锂电的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有利于保障中航锂电（洛阳）产业园三期工程项目的

顺利实施，借款成本体现了产业政策对于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定价合理，未发现有

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且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确认公司的子公司中航锂电向中航工业、中航装备的借款事项。 

五、关于增加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的独立意见 

《关于增加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认为：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进行的合理

估计，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上述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在

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定价是公允的，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没有不

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公司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因此，

我们同意《关于增加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在审议

此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增加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独立董事（签名）：杜坤伦、李世亮、冯渊 

 

2016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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